附件3

附件3、參加辦法申請表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「臺灣農產嘉年華」網路購物活動
電子商務平台報名申請表
	基本資料
	申請單位名稱
	
	負責人
	

	
	公司地址
	

	
	成立日期
	
	員工人數
	

	
	統一編號
	
	實收資本額
	

	
	電    話
	（  ）
	傳   真
	(  )

	
	營業項目
	

	
	主要服務內容概述

(可另行提供公司簡介資料)
	（欄位不足者，請下拉）

	網站基本資料
	網   址
	

	
	開始營運時間
	

	
	網站定位屬性
	□綜合型電子商務平台(全網產品農產品未達50%)
□農業電子商務平台(全網產品50%以上為農產品)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

	
	活躍會員數/會員數
	
	最近一年網路銷售額/臺灣農產品銷售額
	

	聯絡人
	姓　　名
	
	部門/職稱
	

	
	公務電話
	（  ）       分機
	傳　　真
	（  ）

	
	手機號碼
	
	e-mail
	

	檢附資料
	□公司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1份
□完整線上金流及物流之佐證資料
□本申請表(含切結書、預定工作進度表及預期效益、提報販售產品之品項表)


本報名表填寫完成後併同檢附資料，請以下列方式報名：
1. 電子郵件：candy@cas.org.tw 
2. 傳真：02-2356-7416 (傳真後請再來電確認：02-23567417分機20)
3.掛號郵寄或親送(收件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2段51號9樓 CAS協會吳佩珊專員收，並請加註「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」)。
★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本(109)年2月19日下午5時止送達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★個資條款
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本活動基於為您提供服務(例如聯絡活動相關訊息)，而須蒐集您的姓名、聯絡電話、公司行號、公司地址、電子郵件信箱等個人資料(以下簡稱個人資料)。本案將於中華民國境內，在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及目的範圍內，合理的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活動(活動聯絡方式candy@cas.org.tw )行使查詢或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、刪除之權利。如您不提供正確的個人資料予本活動，可能導致本活動無法確實提供您服務。

    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，並同意臺灣農產嘉年華運動網路購物活動於所列蒐集目的範圍內，合理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以正楷親筆簽名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）
參與「臺灣農產嘉年華」網路購物活動
切結書
本公司保證提供之文件及佐證資料屬實，並保證於計畫執行期間遵守相關法律規定，且不進行誇大不實之廣告宣傳，本公司同意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。
此致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立 約 人

公司名稱：

負 責 人：

身 分 證 字 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※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
中華民國109年2月   日
預定工作進度表及預期效益
壹、預定時程與查核點

(1) 工作項目與預定進度
	預定進度
工作項目
	時間

	1. 網路促銷活動
	
	
	
	
	
	
	
	

	 (1)滿500送50等值商品
	*1
	*1
	*1
	
	
	
	
	

	 (2)滿500送50折價券
	
	*1
	
	
	
	
	
	

	2. 
	
	
	
	
	
	
	
	

	3. 
	
	
	
	
	
	
	
	

	註：本表之工作項目及預定進度為舉例說明，申請單位應依所規劃之工作項目及預定進度填寫。


2、 預期績效說明

1、 執行績效指標

	序號
	績效項目
	單位
	績效指標數
	說明

	1
	
	場次
	
	

	2
	
	場次
	
	

	4
	預期增加營業額
	元
	
	

	註：本表之執行績效指標為舉例說明，申請單位應依所規劃之工作內容說明填寫。


2、 預期效益

(本案預期達成之成效、影響、質化效益或可擴散效益等。)
3、 銷售實績及未來銷售潛力分析
109年度「臺灣農產嘉年華」網路購物活動
提報販售產品之品項表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
	序號
	商品名稱
	產品類型
(政策/一般)
	生產者/生產廠商
	備註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
	
	
	
	


註1：產品類型分為政策促銷及一般推廣品項(請參考本辦法附件1及2填寫)
註2：若產品具下列標章請填於備註：1.臺灣優良農產品(CAS) 2.產銷履歷3.有機農產品4.臺灣農產生產追溯(QRcode) 。
註3：電商平台獲得參與資格後，得於活動開始前再新增銷售品項，惟仍需CAS協會同意後，銷售金額始得採計，並得追溯至109年2月4日。
註4：商品名稱需與發票所開出的產品名稱完全相符，否則不得列入銷售金額採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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